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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宗旨： 

本辦法係為規範富邦敦北大樓國際會議中心（以下簡稱「本會議中心」)之場所及設

備使用事宜而訂定，供使用人共同信守遵行(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開放時間: 

本會議中心每日開放時間自上午八時至晚上十時止，區分為〈１〉上午八時至十二

時〈２〉下午一時至五時〈３〉晚上六時至十時，分為三個場次使用計費。 

第三條：使用範圍： 

本會議中心可提供使用人使用之範圍包括會議廳等特定空間及相關設施與設備，使

用人可依需要選擇使用範圍【計有A、B、C、D、E、F廳，共六區】及設備，實際使

用範圍即以簽訂「國際會議中心使用契約」(以下簡稱「使用契約」)所載為準。 

第四條：場地使用及簽約： 

一、使用人依舉辦活動之需要，事先向本會議中心查詢場地使用狀況，並由本會議

中心承辦人與使用人作必要之討論、報價與諮商；本會議中心提供之各項資訊

僅供使用人簽約前之參考，俾作決定，在雙方未簽訂「國際會議中心使用契約」

前，不具任何法律效力。 

二、使用人須填妥及簽署本會議中心提供之「國際會議中心使用契約」，並於簽約7

日內繳付會場管理費之30％為訂金，經本會議中心認可並加蓋會議廳專用章，

使用契約始生效力。 

第五條：會場管理費及費用： 

一、【會場管理費】：依甲方『會場管理費價目表』計費，費用內含空調、一般照明

及基本清潔所需費用，但不包括使用人活動前後佈置或清理會場所遺留廢棄物

之清除費用。如經本會議中心通知使用人遺留垃圾或廢棄物，而使用人未為清

除，本會議中心得視情況加收清潔費新台幣（以下同）伍仟元整(未稅)。 

二、【設備及器材費用】：使用人如需使用會場標準配備以外之其他設備器材，或

要求本會議中心提供其他額外勞務服務時，依本會議中心『富邦國際會議中心

客戶租(借)用設備明細確認單』另行計費。 

三、使用人應掌控活動進度，如逾使用契約所載之使用時段，本會議中心得加收原

使用時段之會場管理費全價。 

四、各場地進場佈置以一次為限，佈場費用以使用時段之會場管理費之半價計算。 

五、【清潔費】：使用人如須於會場內用餐者，得自備餐食(限餐盒或茶點形式，禁

止外燴、提供酒精類飲品)，惟每餐須另支付【清潔費】，A區叁仟元整(未稅)、 

B、C、D、E、F、B/2、C/2區各壹仟元整(未稅)，每餐【清潔費】依實際使用廳



區加總計算，最高收取金額為伍仟元整(未稅)。 

六、使用場地如作為展覽使用，使用人應以即期支票或刷卡繳交保證金伍萬元整。 

第六條：付款期限： 

一、簽訂使用契約後七日內，除應繳保證金外，使用人應繳付【會場管理費】總額

30%作為使用訂金，惟於活動前兩週才確認訂場，訂金及保證金得合併於餘款支

付。【會場管理費】餘款最遲應於使用起始日前全部付清。若使用人逾期未繳

付時，應另行支付壹萬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予本會議中心，使用人絕無異議，

但若另有約定繳付方式者，不在此限。 

二、設備及器材費用、臨時追加項目、及其他應收費用，使用人應於使用結束當天

全部付清。 

第七條：活動計劃變更之處理： 

一、使用人之活動因故取消、改期或調整計劃，而有解除使用契約、縮小使用範圍

或縮短期間之必要時，使用人應事前以書面通知【即附件 解除/變更通知書】

本會議中心，且經由本會議中心確認無誤加蓋會議廳專用章後，始為解除或變

更，否則使用人應依使用契約繼續履行【會場管理費】等費用之相關義務。 

二、使用人按前項規定解除或變更使用契約時，已繳交之【會場訂金】依下列方式

處理： 

1.解約通知書在使用期限起算日之七日前送達本會議中心者，本會議中心將使

用人已付訂金全額無息退還。 

2.解約通知書送達本會議中心日期距使用起算日不足七日者，使用人已付訂金

由本會議中心全數沒收。 

3.使用人欲縮小使用範圍或減少使用時段，本會議中心將依其縮減方式比照辦 

理，惟如依使用人縮減使用範圍或使用時段後計算之【會場管理費】低於其已

付之訂金者，本會議中心將不再退還差額之部分。 

三、如遇颱風、地震等天災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而導致本會議中心無法使用，或使

用人無法如期舉辦活動時，本會議中心得協調使用人依原使用契約條件擇期延

後使用，使用期間限於六個月內，且以延後一次為限。 

第八條：活動計劃之通知與執行： 

一、使用人於簽約同時，應提供活動計劃及相關負責人資料予本會議中心，俾利進

行各項準備及協調作業。 

二、使用人所舉辦之活動，不得違反相關法令、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活動進行中，

使用人應負責維護會場秩序，並保障與會人士之安全。如使用人所舉辦之活動

經本會議中心認定有任何違反相關法令、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之虞時，本會議

中心得提前通知使用人終止使用契約，使用人不得就此向本會議中心為任何請

求。 



三、使用人所舉辦之活動如依法需經主管機關核准時，使用人需事先取得核准，並

自負一切法律責任。若未經本會議中心書面同意，使用人不得將本會議中心列

為活動之主、協辦或贊助單位。 

四、使用契約未簽訂前，使用人不得對外為在本會議中心場地舉行活動之宣傳。 

第九條：場地使用限制： 

一、使用人使用本會議中心場地應遵守本辦法及本大樓管理中心之相關規定。 

二、使用人應遵守會場最大容量之限制，與會人數不得超過該最大容量。 

三、使用人及其與會人士不得在會場內從事與活動計劃無關之行為。 

四、使用人不得將使用範圍之全部或一部份轉讓、轉租、分租、轉借或以任何方式

提供第三人使用，但事前經本會議中心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使用人如有違反上述事項之事實時，本會議中心得加以制止，必要時得停止活

動之進行以維護公共安全，使用人不得請求任何賠償，且使用人仍應依使用契

約繳付足額之【會場管理費】等相關費用。 

六、使用人若欲拍攝本大樓外觀，應於拍攝日之七日前，以書面向本會議中心申請，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拍攝。 

第十條：會場使用規定： 

一、使用人及與會人士應妥善維護使用本會議中心區域內各項裝潢、設施與設備，

如有損壞須照價賠償。 

二、使用人及與會人士禁止攜帶寵物，及違禁品、易燃物、易爆物等危險、喧鬧物

品(如：爆竹、爆點、碎彩紙、金粉、噴膠、煙霧、煙火、敲鑼擊鼓…等)進入本

會議中心，及禁止使用會造成本大樓電壓電流異常之電器設備。 

三、本大樓全面禁煙，並禁止嚼食檳榔與口香糖。 

四、與會人士應自行妥善保管攜入物品，本會議中心不負任何保管或賠償責任。 

五、使用人如有僱用保全人員者，應於使用期限起算日之十日前向本會議中心報備，

由本會議中心給予臨時工作證。 

六、使用人各類物品之運搬，應遵守大樓規定動線及使用大樓專用手推車，嚴禁使

用客梯及一般手推車。 

七、活動期間所需之視聽器材限由本會議中心提供且不得帶離會場，如因會議性質

致須使用特殊視聽設備，使用人應於簽訂使用契約前告知，經本會議中心同意

後始得攜入使用。如於使用期間內本會議中心相關設備有任何毀損，使用人應

全額負擔修繕或更新之費用，並賠償本會議中心相關損失。 

八、嚴禁本會議中心及其特約廠商以外之人員操作空調、照明、機電及視聽等設備。

如使用人舉辦活動有拉大電之需求者，使用人除應自行委請具專業證照廠商辦

理，並應事先得到本會議中心之同意，如導致本會議中心電力供應異常或設備

損壞，使用人應負相關賠償責任。 



九、活動進行之音量不得妨礙其他場地之使用人，如有違反且不服現場人員糾正改

善，本會議中心有權立即中止使用或阻止活動之進行，使用人所繳費用概不退

還且仍應依使用契約繳付足額之【會場管理費】等相關費用。 

十、使用人如需張貼或固定海報、文宣物品，應於活動前一週送達本會議中心審核，

獲准後應依規定辦理，使用人所有佈置或使用應限於使用契約所載之範圍及本

會議中心核准之公共區域內。任何佈置品，使用人須於活動結束後負責除去、

立即恢復原狀。嚴禁任意粘、貼、釘、掛，否則本會議中心有權逕為拆除，所

生損害，由使用人負責賠償。 

十一、嚴禁使用人於本會議中心及大樓公共區域散發宣傳品及進行促銷活動。 

十二、使用期間內若有糾紛、爭執致有抗議或鬧事等情形，且使用人無法立即有效

處理者，本會議中心有權逕行中止使用或阻止活動之進行，使用人已繳之費用

概不退還且仍應依使用契約繳付足額之【會場管理費】等相關費用。 

第十一條：保險： 

使用人應依實際需要，就使用契約所載之使用範圍投保公共意外險及第三人責任

險；因使用標的所發生之任何意外事故，本會議中心均不負賠償責任。 

第十二條：使用契約終止： 

一、除使用契約或本辦法另有約定外，使用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會議中心得

不經催告立即終止使用契約，停止使用人之使用： 

1.未按期限給付【會場管理費及訂金】或其他約定之費用者。 

2.本會議中心掌握具體證據，顯示使用人計劃舉辦活動違反政府法令規定者。 

3.未經本會議中心書面同意，擅將本會議中心列為活動之主、協辦或贊助單位

者。 

4.使用人未經本會議中心同意，將使用範圍之全部或一部份轉租、分租、轉借

或以任何方式提供第三人使用。 

5.使用人活動內容與使用契約、本辦法或使用人依本辦法第八條提交之活動計

畫所載明顯不符，或其他嚴重違反使用契約或本辦法約定之行為。 

6.除以上情事外，使用人違背本辦法任一條款且經制止或通知仍不立即改善者。 

二、因前項情事而終止使用契約時，使用人不得請求退還各項已繳付之訂金及其他

費用，且仍應依使用契約繳付足額之會場管理費等相關費用。 

第十三條：契約文件及變更等效力： 

本辦法為「國際會議中心使用契約」之一部份，任何契約文件內記載事項之變更，

均需由本會議中心同意後以書面為之，否則不生效力。 

第十四條：合意管轄： 

因契約爭議需進行調解或訴訟時，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本管理辦法經基金管理機構核定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